
练江流域综合整治潮阳区铜盂镇灵山电排站新建工程
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现对练江流域综合整治潮阳区铜盂镇灵山电排站新建工程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公示，征求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本工程项目拟建铜盂镇新桥村，铜盂镇地处练江中游、北港运河下游，东临和平镇，西接贵屿镇，南临练江。与汕头市潮南区政府所在地--峡山街道分界，北连谷饶镇，处于练江民营工业经济带的腹地，区位优势突出。镇域面积42.4km2，其中耕地面积2.64万亩，山地面积0.90万亩，总人口13.34万人。

    本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是排涝泵站的建设，主要排除灵山涝区及新桥村的涝水。站址位于新桥村东山排洪渠与183乡道交叉口，新桥村东山排洪渠，183乡道外侧，排涝面积4.19km2，排涝流量6.41m3/s，单台装机容量260kw，装机2台，共计520kw。

   本工程总投资1122.51万元。主体工程投资1041.25万元。其中：建筑工程部分投资386.98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262.40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30.74万元，临时工程费72.41万元，独立费用202.75万元，基本预备费85.97万元。专项部分投资811.27万元。其中：临时征地费16.45万元，水土保持工程41.29万元，环境保护工程23.53万元。

评估初步确定的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及防范措施
主要社会风险因素及防范、化解措施汇总表

	序号
	风险发生阶段
	风险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1
	准备、实施
	建设征地方案
	(1)广泛深入宣传国家有关移民政策、法律法规和地方规定。(2)统一政策、统一补偿支付时间、统一实物补偿标准、准确计算分户居民补偿额。(3)实物补偿程序公开化和程序化。(4)对居民存在的疑问及时耐心解释和引导工作。(5)保持居民反映和申诉渠道的畅通。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2
	实施
	生态环境影响
	主体工程设计采用加强施工管理、采取临时覆盖、排水、沉沙、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严格按规程、规范控制施工期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采用加强施工管理、控制行车速度、洒水、冲洗、遵守施工机械操作规程等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采用加强施工管理、控制施工时间、设置隔音板墙等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采用工程、植物及临时相结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控制水土流失。经预测及综合分析，认为可将本工程施工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规程、规范要求的范围内，且影响只是暂时的，将不会对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为防范施工废污事故排放， 应加强施工污废水的处理， 尤其是砂石料加工冲洗废水，需实行回用。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停止碎石加工等各施工生产，从源头上控制污废水的产生，待环保设施恢复正常后才可进行施工。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人员应加强对处理系统的巡视和水质监控，及时发现问题， 立即查清事故排放源，并通知环保部门， 对污水排放做到万无一失。加强施工管理，做到文明施工， 对施工场地加以围蔽，做好降尘措施，防止造成大气污染，同时加强施工管理，控制施工时间。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序号
	风险发生阶段
	风险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3
	决策、准备、实施、运行
	项目建设管理
	(1)当地政府和建设单位设立专门部门，听取居民正常诉求。(2)建设资金专款专用，资金流量公开、透明，施工期间建立健全的施工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监理制度，设有专门的工程管理机构负责工程的运行管理。(3)主动了解居民思想动态和诉述需求。(4)及时解决和处理相关利益方的诉述，对不能及时解决的应协调有关部门解决。(5)保持利益相关方诉求渠道的畅通，并及时与当地政府部门密切配合，解决有关问题。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4
	运行
	项目运行管理
	工程运行期间，应加强运行管理，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核定批准后的工程调度运用原则进行水闸的运行调度。定期组织管理人员总结工程运行情况，进行工程调度运用学习，强调按原则进行调度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工程失事的严重性。

   （1）健全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制定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实行在供水区内推行定任务、定人员和定质量的岗位责任制。

   （2）为确保工程安全，合理利用水资源，充分发挥工程效益，根据灌溉面积、种植比例、灌溉定额、根据渠首尾水电站运行情况和乡镇供水情况， 制定渠首年度运行计划， 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3） 为确保工程的安全和完整性，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渠系及建筑物要按“经常养护，随时维修，养重于修，修重于抢”的原则， 建立经常性养护、定期维修和大修制度。

  （4）对干渠渠系建筑物以及通讯设备经常检查。特别是灌溉期必须对各建筑物及干渠进行监测，作好监测记录，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发现不正常情况，应分析原因，及时处理。

  （5）要建立常年的巡渠值班制度。

  （6）对于斗渠实行承包经营管理，选择固定的、文化素质较高、懂技术的管理人员或农民技术员进行承包经营管理。具体承包办法另外制定，但承包者要确保工程完好，负责斗渠、农渠的日常维护和维修， 尽量做到“以渠养渠”。

  （7）在管好、用好工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做好水质的监测与管理的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序号
	风险发生阶段
	风险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4
	运行
	项目运行管理
	同时，大力推广节水， 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经营， 搞好水土保持、绿化。

   （8）建立科学有效的水价分类制度。针对不同的用水对象， 分设用水定额和水价标准，逐步推行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9）加强廉政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 促进水价计收。收费要坚持“水量、水价、水费、面积”公开制度， 保证公开、公平。水管单位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在灌溉中注重服务质量，做到科学配水， 合理调度，保证正常灌溉秩序，提高灌溉保证率，通过优质服务赢得群众信任，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行政立法制促进水费的计收。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5
	实施、运行
	质量安全
	由于安全生产的管理责任已经法制化，若因人为原因导致了安全事故的责任， 则将面临行政、经济甚至是法律上的处罚，其后果可能是十分严重的。因此， 正确认识安全管理责任的性质，制定防范监理责任的措施， 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说，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

    一是加强安全管理单位自身的建设。加强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工作，牢固树立管理人员的安全责任防范意识， 提高法制观念和合同管理意识。编写安全监理手册， 指导安全管理工作。补充和充实管理人员在安全管理方面职业道德和纪律的规定。二是在进行安全管理业务及履行管理职责中，学会并善于防范风险；施工过程中，工程需要压缩工期实行抢工时，应完善相应施工安全措施，使“抢工”具有实施可行性；三是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要认真贯彻《安全条例》，做到安全管理工作内容、职责到位；四是重视安全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安全管理资料必须真实、完整，能够反映管理单位及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全貌。安全管理资料应包括日记、月报、责任书、合同书、会议纪要、音像资料及事故处理资料等。五是重视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工作面对严峻的安全管理风险，还应采取转移风险的措施， 倡导保险制度。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序号
	风险发生阶段
	风险因素
	主要防范、化解措施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6
	准备、实施
	社会治安
	  （1）与当地有关部门配合，加强居民和施工人员法制教育；

  （2）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外来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充分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风俗特点；

   （3）当地公安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环境；

   （4）施工单位及时兑现人员工资，若出现拖欠问题，业主在劳动部门的配合下，有权代扣施工单位的工程结算款用于发放施工人员尤其是民工工资；

   （5）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地企共建”活动，增进了解与友谊，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7
	决策、准备、实施
	媒体舆论
	 密切关注社会上的各种媒体、网络对本项目的报导及评价，发现个人或团体发表失实的报导及评价，应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应。对没有调查清楚、不明情况就发表失实报导或评价的，应及时沟通，说明事实情况， 化解风险。对个别个人或团体因一己私利，在媒体、网络上对本项目散布失实言论，对本项目进行恶意评价，煽动群众不安情绪，从而干扰项目进行，从中牟利的，应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采用法律手段化解风险。
	地方人民政府
	潮阳区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农业局、建设单位等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一）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公示对象为拟建项目建设区域内及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对本项目有何诉求以及相关要求； 

2．拟建项目还有哪些主要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3．其他合理可行的防范社会稳定风险措施和建议。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书面意见、电话（请在上班时间拨打，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公示单位或评估单位联系，表达对拟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日内（2017年5月5日-2017年5月14日）。
六、评估单位
单位名称：四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单位地址：四会市玉器街一座五号

联 系 人：曾经理

电　 话：0758-3322185
传　 真：0758-3311007
邮　 编：526200
E-mail：S3322185@163.com
七、公示发布单位
单位名称：汕头市潮阳市铜盂人民政府
单位地址：汕头市潮阳市铜盂人民政府
联 系 人：郑瑞明
电　 话：0754-87585860
传　 真：-
邮　 编：51500
E-mail：-
公示发布时间：2017年5月5日

